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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行政篇
“杭州司法”凭借实力，以849.66的WCI指数排名第一；“杭州市北郊监狱”表现不俗，

稳坐第二的宝座；“金华普法”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但跻身前十，本期还首登第三。容
小编来碗心灵鸡汤：没有攀不了的高山，只有你愿不愿意去攀。

热文榜中，“杭州司法”以一篇活动策划文，获得了第一名。《比一比，看一看！2015年
全市司法行政工作谁最靓？区县（市）局亮点工作您为谁点赞？》，这题目一目了然吧？来，
用数据说话，它的周阅读数达到了25365。同样是活动策划文，第二名的周阅读数与它相
差了2万+。

三、检察院篇
检察榜再现群雄逐鹿的局面，本期第一名被“黑马”“嵊州检察”一举拿下；“路桥检察”

面临强敌，岿然不动，守住了第二名；“绍兴检察”较上期上升了两个名次，摘得“探花”，值
得庆贺！

再看热文榜，“嵊州检察”的《嵊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邢小波、裘建华、何有为立案侦
查》获得第一名，别看全文就100字左右，关键是这个案件重要啊；第二三名分别是“绍兴检
察”的《检察官穿衣，就是这个范儿……》和“路桥检察”的《惊呆了，四个月生产假冒“姨妈
巾”近万箱！这个品牌躺枪了……》，省略号引发了多少读者的好奇心呀！

二、法院篇
法院榜单本期进行了一次大洗牌，上周的前三名本期全部靠后，让位“新人”。“柯桥法

院”首次登顶，以779.69的WCI指数排名第一。同是“黑马”的“温州法院”、“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分别获得了第二三名的好成绩。小编想说，猴年伊始，各家公号都来势汹汹，想要
排上号，大家可要尽展“十八般武艺”啊！

再看热文榜，“柯桥法院”的《一路走好，我们的好同事》一文，以催人泪下的事实，捧获了第
一名，实至名归。“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切高调的辞职都是不厚道》拿到了第二名，作者在
该文中引用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面的人物说事，非常吸引眼球。第三名是“温州法院”的《读
图时代：带你直观感受温州中院工作报告》，用图说话，简洁清爽，自然很受读者青睐。

一、公安篇
“温州交警”就是这么强势。继上期夺得榜单老大后，本期再次雄踞第一。“义乌公安”

没能守住第二的宝座，本期被“平安温州”取而代之。“萧山公安”依然发挥稳定，位居第三。
再看热文榜，“平安温州”的《〈大王叫我来巡山〉有了警察版 看完醉了…》拿下第一

名。将民警的日常工作新编于热门歌曲中，温州市公安局也是蛮拼的，难怪获得了“满堂
彩”——周阅读数超过10万+。第二三名分别是“温州交警”的《权威发布：您所不知道的违
停成本，很多人看了吓一跳》和《市区街头出现全新信号灯，这灯什么用，您看得懂吗？》。偷
偷告诉你们哦，以实用博眼球，一直是“温州交警”的杀手锏。

浙江政法微信影响力排行榜和浙
江政法微信十大热文榜完整榜单，可扫
二维码查看。

冲榜电话：0571-87054477；QQ：
512864451。

本报记者 黄娟 文 俞晟 技术支持

猴年的第二期榜单准时发榜！春节之后，各家公号小编都满血归来，纷纷使出了大招：将传统工作新编于流
行歌曲中、拿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说事、报告做成图表样式……眼花缭乱的绝技令榜单成绩格外好看。本期到
底花落谁家，让我们一起来揭榜吧！

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号457362088，微信群请扫二维码），一起交流
夺榜经验。

新鲜组建QQ群，快来加入

各家公号满血归来使大招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40期

男女同居算不算家庭范畴？算！
今天开始实施的《反家暴法》有不少经验取自温州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温萱 龙轩

大约15年前，一部家庭伦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热映，
剧中的男主角安嘉和是个外表斯文的外科医生，一回家却频频
向妻子施暴，拳脚相加，最终导致家庭关系破裂……很多人就
是从这部电视剧开始，认识到“家暴”这个词。

现实生活中的家暴案例和电视剧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
及，然而，在很多人眼中，这些都属于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

从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
《反家暴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个防治家暴的专门性、综合
性法律，家暴从此不再仅仅只是“家务事”。

“《反家暴法》中，其实有很多经验都取自温州，都是从活生
生的案例中吸收过来的。”昨天，温州中级法院刑二庭法官夏宁
安介绍，自2012年，温州两级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审理
涉家暴刑事案件试点单位以来，多项试点工作包括反家暴审判
制度建设等已走在全国前列。

同居关系被纳入家庭范畴
2013年9月，温州中院审理了一起特殊案件。被告人刘某

（男）在与文某（女）分手后，多次到文某暂住处骚扰并索要分手
费。一天，文某再次受到骚扰后打电话报警，刘某心生歹意，企
图用毛巾捂嘴、用带电电线电文某等方式实施犯罪。幸得闻声
赶来的群众制止，文某才幸免于难。

夏宁安翻看案卷时发现，“刘某因和文某分手，三番五次骚
扰文某，这种持续性的骚扰行为属于威胁、恐吓型精神暴力，应
当评价为家庭暴力，并作为从重情节予以处罚。”夏宁安认为，
虽然双方未形成婚姻登记，但同样可以造成家庭暴力。

在这一案件审理中，温州中院将被告人犯罪前的多次骚扰

作为家暴史纳入量刑影响因素，依法认定被告人刘某犯故意杀
人罪，从重判处有期徒刑7年。

去年，温州中院曾出台《关于审理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前配偶或者虽未结婚登记，但
已形成稳定男女同居关系的，可视为家庭成员”。“这一明确的适用
范围表述，拓宽了家暴案件中家庭成员的外延，《反家暴法》也恰好
吸收了这一点。”夏宁安说。根据新法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
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去年6月，温州中院就审理过全国首例同居关系涉家暴重大
刑事案件。曹某在经历一段失败婚姻后，认识了当时在工地打工
的王某，却没想到这是一场噩梦。不堪家暴的曹某对王某痛下杀
手。最终，法院结合曹某饱受家暴等情节，对其认定为故意杀人

“情节较轻”，以故意杀人罪从轻判处曹某有期徒刑8年。

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应当受理
《反家暴法》里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

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实际上，在新法实施前，温州地区法院已经开
始在这方面做了有典型意义的尝试。

温州龙湾女子梅某2006年与丈夫叶某登记结婚。在梅某怀
孕期间，叶某就实施了第一次家暴，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梅某生下
女儿10个月时，叶某竟将妻子打昏。最近的一次是在2015年1
月5日，离婚诉讼期间，叶某到梅某的住处，再次实施殴打。

2015年3月18日，龙湾法院作出准予双方离婚的判决。接
到判决结果后，梅某担心这一结果会刺激到叶某，从而招致对
方采取暴力，遂向法院提出对叶某作出禁止令。“禁止叶某殴
打、威胁、骚扰、跟踪梅某，且禁止进入梅某住所。”2015年3月
27日，龙湾法院审理后认为，梅某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作出上
述裁定，裁定有效期为6个月。同时，龙湾法院向当地街道、妇

联、派出所等相关部门送达了
协助执行通知书。

“以人身保护令这种可操
作性手段，避免申请人遭受加
害方的殴打、威胁、跟踪以及骚
扰等不受欢迎的接触。”龙湾法
院民一庭副庭长金丛说，在涉
及家庭暴力的婚姻案件中，受
暴者一旦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很可能刺激被告方实施更为严
重的“分手暴力”，该案突破“家庭关系”的局限，在离婚判决
后向申请人的前夫发出禁止令，使得这一救急手段更加有的
放矢。

轻微家暴行为也有可能留“案底”
生活中，我们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夫妻吵架，动了手，丈夫

一记耳光甩过去，妻子报警，民警到场发现够不上刑事或行政
处罚，只能进行口头教育。如果以后丈夫再犯，妻子再报警，民
警也同样爱莫能助。

2013年，温州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妇联五部门共
同出台了《温州市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专治这
种“情节较轻”的家暴行为。只要受暴这方报警，施暴者也确实
承认自己打过人，派出所就可以启动告诫程序，向施暴者宣读
书面告诫内容，并签名捺印。

这个做法，也被《反家暴法》明确。新法第16条规定，“家庭暴
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
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如果施暴者经告诫后仍不改正，进
入司法程序后，法院就可以作为审案的依据。新法规定，“人民法
院审理这些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
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


